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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收费管理委员会 2021年第二次会议于 2021

年 1 月 25 日上午在南湖校区行健楼 B201 会议室举行。……会

议讨论和研究了以下事项： 

一、研究机动车场地占用及环境维护费的收费方案 

会议听取了保卫处关于对长期出入校园的各类机动车收取

机动车场地占用及环境维护费收费方案的汇报，经研究同意如

下方案： 

1、A 类车辆免费，包括：学校公车；教职工（含校聘劳务

派遣人员及博士后）本人及其配偶的车辆（限 2 辆）；二级单位

自聘人员的车辆（限 1 辆）；学校确定的特种车辆。 

2、B 类车辆按 20 元/月收取，包括：教职工直系亲属的车

辆（限 2 辆）；教职工超出免费数量的车辆。 



3、C 类车辆按 60 元/月收取，包括：接送小学、幼儿园学

生的车辆（限2辆）；居住在校内非我校教职工的车辆（限2辆）。 

4、D 类车辆按 200 元/月收取，为其它需长期进出校园的

车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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